
附件 2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表

（2023）

填报单位：如皋林业技术指导站

项目名称：省级林业发展专项资金

项目实施年度：2023 年 项目实施开始时间（年/月）：2023 年 1 月 项目实施完成时间（年/月）：2023 年 12 月

项目自评价情况

一、项目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江苏

省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资环〔2022〕18 号）、《江苏

省财政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林业发展专

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资环〔2022〕50 号）文件精神，我市林业发

展专项资金共 694 万元，其中森林资源管护（生态效益补偿）项目

275 万元、国土绿化项目 341 万元、生态保护体系建设项目 78万元。

2023 年我市已拨付使用资金 693.66 万元，资金执行率为 99.95%。

下达我市的林业项目资金，我市都能按照林业项目管理要求编制

了林业项目实施方案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

管护省级公益林 7.72 万亩，建设绿美村庄 8个；抢救复壮古树

名木 4 株；建设互联网+基地 1 个；开展造林空间评估；搬经镇龙桥

村开展新造林；建设苗木特色镇 3 个、苗木特色村 2个；林业有害生

物防治；建设如皋龙游湾森林步道。

二、评价情况

（一）项目特点分析

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，增加森林资源总

量，提高绿化造林水平，提升如皋形象，加快生态如皋、美丽如皋、

绿色如皋的建设步伐。



（二）评价思路方法

主要从造林绿化、古树名木修复、林地保护情况、病虫害防治情

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三）评价工作情况

造林面积稳步提升，森林健康等级得到不断提高，全部实现预期

项目效益，群众满意度在 90%以上。

（四）绩效评价结论

根据皋林发〔2023〕13 号文件要求，项目实施结束并通过验收，

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
三、项目绩效

1、经济效益：通过对村庄绿化、造林项目的实施，显著增加了

我市林地面积，提高了林木覆盖率；通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，进一步

提高了我市森林健康等级，促进其生态效益的发挥，通过对省级生态

公益林实行补偿机制，有效地保护了林业建设成果，从上述林业工作

的开展，推动了如皋生态文明建设及林业经济的发展，为相关产业升

级提供了技术支持，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2、环境效益：通过项目建设，我市的生态环境、村庄环境明显

改善，保护了当地森林资源、动物资源的多样性，促进了我市森林资

源持续增长。

3、社会效益：通过公共支出，切实帮助农民发展林业经济生产，

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，有利于新农村

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一定作用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做好后续管护工作，确保项目发挥实效。

五、整改措施

加大造林绿化工宣传力度，提高老百姓爱绿、护绿意识。



附件 3

2023 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评分表

填报单位：如皋市林业技术指导站 项目名称：林业发展专项资金

评价指标

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评分依据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决策

指标

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10 10 皋林发〔2023〕13 号

绩效目标

是否提高造林面积，确保林地面积不

减少，古树名木健壮，无大面积林业

有害生物发生，

实现 实现 10 10

造林面积核查，古树名

木定期普查，林业有害

生物发生率等。

资金投入 资金拨付使用 100% 99.95% 5 5
按照资金执行率计算，

资金执行率为 99.95%

过程

指标

资金管理 实行资金专项管理 专款专用 专款专用 10 10 实行资金专项管理

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，项目有具体实施单位

制度健全，

确定实施主

体

制度健全，确

定实施主体
5 5 全部落实了实施主体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 实际完成率 100% 100% 5 5

质量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% 100% 5 5 通过验收

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按时完成 按时完成 5 5 当年 12 月前拨付到位

成本指标 控制总成本 严格控制 严格控制 5 5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提高全民爱护、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 提高 提高 10 10

生态效益

指标
沿线生态环境改善 得到改善 得到改善 10 10

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

提高，助推了美丽乡村

建设

可持续发

展指标
对促进我市林业生产的永续利用 持续利用 持续利用 10 10

满意

度指

标

满意度指

标
群众满意情况

满意度达

90%以上

满意达 90%以

上
10 10

通过座谈，群众反映情

况为满意

总计 100 100



附件 4

2023 年省级林业发展专项资金
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根据《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批

江苏省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资环〔2022〕18 号）、

《江苏省财政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

林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苏财资环〔2022〕50 号）文件精

神，我市林业发展专项资金共 694 万元，其中森林资源管护（生

态效益补偿）项目 275 万元、国土绿化项目 341 万元、生态保护

体系建设项目 78 万元。2023 年我市已拨付使用资金 693.66 万

元，资金执行率为 99.95%。

下达我市的林业项目资金，我市都能按照林业项目管理要求

编制了林业项目实施方案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

管护省级公益林 7.72 万亩，建设绿美村庄 8个；抢救复壮

古树名木 4 株；建设互联网+基地 1个；开展造林空间评估；搬

经镇龙桥村开展新造林；建设苗木特色镇 3 个、苗木特色村 2个；

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；建设如皋龙游湾森林步道。

二、评价情况

（一）项目特点分析



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，增加森林资

源总量，提高绿化造林水平，提升如皋形象，加快生态如皋、美

丽如皋、绿色如皋的建设步伐。

（二）评价思路方法

主要从造林绿化、古树名木修复、林地保护情况、病虫害防

治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三）评价工作情况

造林面积稳步提升，森林健康等级得到不断提高，全部实现

预期项目效益，群众满意度在 90%以上。

（四）绩效评价结论

根据皋林发〔2023〕13 号文件要求，项目实施结束并通过

验收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
三、项目绩效

1、经济效益：通过对村庄绿化、造林项目的实施，显著增

加了我市林地面积，提高了林木覆盖率；通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，

进一步提高了我市森林健康等级，促进其生态效益的发挥，通过

对省级生态公益林实行补偿机制，有效地保护了林业建设成果，

从上述林业工作的开展，推动了如皋生态文明建设及林业经济的

发展，为相关产业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，转化成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2、环境效益：通过项目建设，我市的生态环境、村庄环境

明显改善，保护了当地森林资源、动物资源的多样性，促进了我

市森林资源持续增长。

3、社会效益：通过公共支出，切实帮助农民发展林业经济

生产，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，有



利于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，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了一

定作用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做好后续管护工作，确保项目发挥实效。

五、有关建议

加大造林绿化工宣传力度，提高老百姓爱绿、护绿意识。


